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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创世记的系列讲道里，所采用的方式是从三个方

面讲：首先是针对这段经文的难点；第二是这段经文所强调的重

点；最后就是最主要的信息：救赎的信息。一般来说，我不太喜

欢列出 1、2、3、4、5 点来，我觉得这样容易有种受限制的感觉。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也需要按顺序、有条理地思考。 

今天早上我要来改变一下方式。我怀着恐惧战兢的心来作这

个改变。因此，在我开始祷告、开始读这段经文之前先来告诉你

们一下，你们怎样成为具有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的听众，不管台

上是谁在讲道，我自己也不例外。虽然圣经说，作为长老，我在

神的面前要对你们负责，但我想我有责任在属灵上装备你们，使

你们听道时有分辨能力，无论是谁讲的道。我们这个《创世记》

系列讲道的主题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 5：39 说的话：“你们查考

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耶稣教导我们说，旧约都是关于他的。我的恐惧战兢倒不是

怕在创世记里找不出关于福音的信息，事实上，你不用花太大的

力气，很容易就找到福音，并且一再一再的出现。但在开始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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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章之前，我想来说明一下预表与实例 (illustration) 之间的区

别。“预表” 是圣经上的词，不单单是神学上的用词。我认为，

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说，所有的预表都起一个实例作用，也就是起

说明性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实例都是预表。假如你不明白

的话，不用担心，我马上就会来解释。 

预表不是猜测，新约明确说明预表是旧约里的事，清楚地预

示新约将要发生的事。对于哪些是预表，我们不必作任何假设、

猜测。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在罗马书 5：

14 节里清楚地看到，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是基督的预表（预象），

因为基督也代表了人类。亚当的代表作用是基督代表作用的预表。

圣经说，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或后来的亚当。所以，当我们说亚当

是基督的预表，一点儿也没有加入任何的发挥。新约里也说，旧

约中旷野里的铜蛇是基督的预表，磐石是基督的预表，吗哪当然

也是基督身体的预表。 我们从一开头就看到，这些圣经都是直接

向我们解释清楚的。 

所以说，预表很严格，没有任何自由发挥的东西。实例，或

具有说明性的例子则可以是不那么严格的。因此，把旧约里的某

件事作为例子来解释新约的事，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我们可以从

预表归纳出来我们的神学观点，但我们不能从实例来归纳出神学

来。比方说，虽然我没有在伊甸园，我可以从亚当身上知道，作

为人类的一员，他的罪和罪所带来的被定罪也传给了我。在亚当

里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每个人都被定罪。从这一点，我就知道，



 

 

虽然我没有与基督一起上十字架，也没有被埋葬，他的义、他的

胜利也给了我。因此，我可以从这预表总结、归纳出我的神学。

但是，对于旧约里的实例，我必须先有稳固的神学，才能来解释

我已经形成了的神学。 

你们可以看到，运用预表是很安全的，因为圣经里已经写明

了。而你运用实例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应该避免牵强附会，

更不能生拉硬套。 

我们必须知道，可悲的是预表和实例在它们所代表、所解释

的真正实体面前永远都达不到、也远远无法与天堂相比的。 

在我马上就要来讲的这段圣经里，历史是那些优秀的改教家

们都用来作为解释新约的一个实例。因此，我虽仍然怀恐惧之心，

但并不那么地恐惧。我认为，存恐惧之心是有好处的。我倒并不

是以恐惧为乐，但我想我们大家对神的话都应当存恐惧战兢之心，

决不能采取那种驾轻就熟的态度。 

今天早上我要来用作实例说明的，是神以他的作为、他的灵

和他的信息为他的儿子娶妻。这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为他儿子找到

妻子，正如父神为他儿子找到新娘一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

不把整个这两章都朗读一遍。让我来把这两章的内容先简述一下，

我希望你们预习的时候已经读过这两章了，假如没有，那就先听

我讲，回家之后自己再读，至少你们手上都有我的讲稿。 

创世记 23~24 章里我们看到撒拉的死，接着是很长、很详细

的描述亚伯拉罕怎样为撒拉买墓地。这时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



 

 

他想为儿子以撒找妻子。亚伯拉罕住在迦南，但他明确说明，他

不想让以撒娶迦南人，他派仆人（当然圣经没有说明，但很多人

认为就是以利以谢，见 15 章）到他的老家去找，路程大约有 750

公里。仆人用十匹骆驼带上主人的各样财物上了路，并且有神的

使者与他同在的应许。仆人不知道那姑娘是谁，他事先定下了一

些条件，他求神，希望神施恩，让他遇见好机会，让他知道那姑

娘是谁。神垂听了他的祷告，那姑娘就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孙女利

百加。利百加和家人商量之后，她和乳母、使女随着仆人一起到

以撒那里去。24 章结束时，以撒娶了利百加，利百加爱他，以撒

得了安慰。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切切祷告，求您让我

们来理解这个故事。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为儿子找妻子，

好使后裔延续下去，直到基督耶稣的到来。父啊，也求您帮助我

们，让我们通过学习这段经文看到您为您儿子预备新娘的工作。

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 

23 章一开始，说到撒拉的死，她活了 127 岁。这里我们看到

很多关于亚伯拉罕买墓地的叙述。当时亚伯拉罕住的迦南地是一

片充满敌意的地方，他和当地居民赫人商议要买一块地，把撒拉

葬在那田间的小山洞里。他们来回商讨了好几次，最后为了那只

洞他买下了那整片地。历史资料上说，赫人的确有个风俗，谁若

在他们的地边上举行葬礼，他们会来干涉，因此连洞带地一起买



 

 

下比较好。但这是圣经之外的资料，我不会太依靠这些。后来，

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亚、雅各都埋在这里。 

23 章几乎整整一章就是写买这块墓地，你会不会问：这件事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并没有忌讳付钱

向拜偶像的外邦人买东西。有时候当然有此必要，但我们常常太

忽促地作决定拒绝和别人做买卖。亚伯拉罕就不是这样。有一次

亚伯拉罕从四王手里夺回了所多玛王的大量财物，所多玛王说这

些可以给你。亚伯拉罕说，他不要。他并没有担心把财物还给所

多玛王会使他更富足、更强大。亚伯拉罕买那块地付足了价钱。

大概十年前，我们教会几乎要从摩门教那里买下他们的教堂，但

后来我们教会有人非常生气、极力反对认为那样做是在把钱给摩

门教，但我们并没有捐钱给他们。 

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远离家乡，是个寄居的异乡人。他对

撒拉埋在迦南地为什么那么在乎？圣经上虽然没有写明，但很可

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当然我是在用例子说明的方式）：迦南是神应

许给亚伯拉罕的地，虽然这应许尚未实现，但亚伯拉罕知道必定

会实现的。所以他作了决定，他所珍惜的东西，包括他的尸骨、

妻子和孩子们的都要存留在这片土地上，将来这是他后代将会永

远居住的土地。我想这可能就是原因。当时他们还未拥有，但神

应许说他们会拥有的。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来看。前面说过，迦

南是天堂的预表，亚伯拉罕决定要尽上他的最大能力，保证让他

的家人住在迦南地。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



 

 

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

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当然你也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但亚伯拉罕在这里做的，是要

确保他全家有一个安身之处。这可以作为例子，叫我们如何尽上

最大的努力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照顾的家人在神应许的永生上尽

上责任。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那片土地是宝贵的，之所以宝贵并

不是这片土地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这对于我们也应当是这样。 

24 章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为儿子找妻子，他让仆人起誓，当时

用的方法是挺有趣的，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誓。他不想让自己的

儿子娶迦南女子。这很有意思，今天我们看到这仍然是犹太人的

传统，他们只与犹太人结婚。我想，基督徒在此事上太马马虎虎

了，婚嫁应该在神约内的子民中。在两章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

亚伯拉罕可以看作是父神的预表，以撒预表的是作为祭献上的儿

子，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例子。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父为子找到妻

子。假如我们以此作为实例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代表的就是父神，

以撒代表的是基督。父为子安排婚姻。第一件事是选择新娘，也

就是拣选的概念。这和马太 22 章里王为儿子准备婚宴的比喻很相

似。你若认真学习这段经文的话，就会发现，要结婚的儿子就是

耶稣，作安排的是父神。使徒保罗教导说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耶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他的大祭司祷告里说得最清楚：“你从世上

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

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因此，耶稣把他的新娘看作



 

 

是父赐他的新娘。从一个角度上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作是父赐

给子的礼物。正如亚伯拉罕为他儿子选新娘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很随机的。我敢肯定，当时

利百加也一定以为是件很偶然的事。但新娘却是一群蒙了拣选的

人，我们不知道谁是被拣选的，但圣经明明地用了“拣选”这个

词。它的意思就是神做的选择。拣选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他自己

的美意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原因。被拣选的人尚未来到世上之前，

神在永恒里就已经做了决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信主的，但是在

你做决定信主之前，那关于你的决定早就已经做好了。 

那决定是在预表天堂的迦南做的，然后有人会从那里来到遥

远的地方，传讲一个信息，将新娘带回她所属的地方，带回家来。

她是住在外邦之地的陌生人。亚伯拉罕计划把她带回来，利百加

这时根本不知道所发生的是什么事。这也和你、我的情况相似，

保罗在以弗所书 1：4~5 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

分。” 

“按着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我真无法告诉你，这个答案

可以回答多少神学上的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个非常

好的答案。有人可能会说：“这可算不上是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假如那是根据我的意志 [注：和合本翻译的“旨意”与“意

志”是一个词] 那是无法令人满意，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大



 

 

大低估了神的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性，你大大低估了神的绝对

权威性。当某件事情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假如你真知道神是谁

的话，那就是最充分的理由。这不仅是神学上，也是逻辑学上最

充分的理由。你们想一想吧，这对利百加来说（对你、我来说也

一样），当她发现自己已经被包括在救赎计划之中时，是件多么荣

耀的事啊！这比她自己的冲动、自己的决定不知要荣耀多少倍。

她的确是参予了这一事件，她去打水，见到那仆人，俩人对话。

仆人向她描述了一幅很吸引她的图画，也给了她首饰等等。这一

切对她来说可能都很美、很具吸引力，就象我们有些人当初听到

福音的时候一样！但是，当她知道了自己还未参予之前，这一切

都是早就计划好了的时候，这该是多么奇妙的事啊！我们各人都

有不同的经历，经过种种挣扎、思考等等之后信了主，当我们知

道这一切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在永恒之前的秘室早就做好了的

决定的时候，该是多奇妙啊！这比我们那天做决志祷告、那天做

信主决定要伟大多少啊！我们做决定、我们信主的确很好，可是

在知道了我所做的这决定乃是神以他的恩典赐给我的，乃是他的

计划高过于我的计划之后，那该是件何等令人惊呀、令人喜乐的

事啊！利百加知道后，一定会喜出望外地说“啊，原来这事发生

之前，我已经被包括在计划之中了”。我们在知道了自己与救恩有

份不是因为那一时刻我所做的决定，而是在永恒里神所做的决定

之后，该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啊！ 

4：5 仆人有点担心，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到这地方



 

 

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生之地吗？” 他是在说：“那

姑娘可能不听，我若把以撒带去的话，那就一定很有说服力了。” 

亚伯拉罕完全拒绝了这个建意，他不愿意让以撒去向人展览，来

吸引那姑娘。他当然也是出于对以撒的保护，毕竟这个孩子来之

不易啊，对吗？这件事使我回想起了新约里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

你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吧？财主非常富有，拉撒路是个乞丐，什

么也没有。后来俩人都死了，拉撒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

怀里。财主在阴间受苦，他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兄弟，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哪，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

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是

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

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当时他们

还没有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神的话来。

所以，人若拒绝神的话，既使有从死里复活的，也还是不能被说

服。 

几个礼拜之前，我听了一场无神论者和基督徒之间的辩论。

那位无神论者反复地说：“只要你拿出证据来，我就信。” 我一直

在想，“神要做什么事才能让你相信？你又是怎么知道那是神做

的？你怎么知道那不是科普费尔德 [注：著名摩术师]？他可以叫

自由女神像从你面前消失的呀。”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拿出一大



 

 

堆证据，认为这是很能说服人的。可耶稣教导的是，他们若不信

摩西和先知，也就是说不相信神的话，哪怕有人从死里复活（指

的就是耶稣自己），他们也不会信。当时很多人见过耶稣复活，

但却仍然不信。圣经里有史以来最背逆的人可能就是那群见过最

多神迹奇事的人，就是那群被神从埃及救出来的人们，除了约书

亚和迦勒之外他们都因为不信，死在旷野。 

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我们不可修饰、美化基督教信

仰的信息，我们决不可改变福音的信息。福音信息的本身是大有

能力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去和别人传了。比如说多年来有人

就一直辩论说：“圣经不是真的，因为考古学从来没有发现过赫人

存在过的证据。”忽然间，有人挖地，找到了赫人存在过的证据，

于是，你那把小小的铲子证明了圣经是真的？！我不会用考古学

来证明圣经是否是真的，我用圣经来证明考古学是否可靠。 

亚伯拉罕拒绝了把以撒送去作为说服用的主意，他依靠的是

神的应许和能力，他说“神会差他的使者在你前面”。第 8 节，

亚伯拉罕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与你无干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这使我联想到耶稣派人出去传福音时说的话：“何处的人不

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

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

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马太 10：14）“把脚上的尘土跺下

去”这话听上去有点硬，不是吗？但让我们不要产生困惑，我们



 

 

应该满有爱心向人传福音。圣经说，是神的美善叫人悔改。 

但这里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拉罕所做的、耶稣所说的：第一，

你决不可为了说服人，去把信息改了、美化装扮一下。这信息是

神圣的、是永恒的。第二，福音绝不能让人随随便便地践踏。我

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谈话到了一个程度，在对方要说亵

渎话之前，就应该停止。原因有几条，首先，你在与人谈论的是

圣洁的东西。第二，及时停止谈话，免得对方开口说出他将来要

后悔的话，不要给他亵渎的机会。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

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 

我们传福音要以爱心和谦卑传福音的信息，要让人向此信息

而不是向你屈膝，有时我听到一些牧师在讲的时候听上去要人向

他屈膝。因此，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以爱心、以热心传，但也必须

是不折不扣地传，免得我们遮盖了这信息的荣耀。 

第 10 节开始，仆人离开迦南，代表亚伯拉罕去把那目前还

是寄居的新娘接回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迦南是天堂的预表、

亚伯拉罕代表的是父，新约说基督徒是在世寄居的。他的目的是

要把新娘带回家来。这对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家在天上。神以他

的恩典让我们认识到，这世界虽然很美，但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因此，这仆人离开天堂，作为使者代表父到异乡去。使徒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5：20“所在，我们作基督和使者”，因此，我们传神

的福音就是基督在这世上的使者。当然，我们错误地代表、传讲

福音时，我们仍然是使者，不过是很糟糕的使者。 



 

 

我们看到仆人管理、安排主人的一切财产，以前我读到彼得

前书 4：10“各人是照所得的恩赐彼此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

家” 常常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经验，你一遍

一遍地读圣经，突然之间你会惊叫起来“噢，这句经文我从来都

没有这么想到过！” 

神召我们，要求我们成为好管家，你们都知道管家是做什么

的吧？管家是安排、管理别人财产的。我想，彼得的教导要求我

们决不可对神的话采取轻率、随便的态度，神的话是宝贵的、是

圣洁的。 

最近我在电台上听到一次讨论，一位听众打电话发表意见，

他反对教会的全职牧师制度，他建议说，教会应该以一种随意的

形式聚会，大家来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他的观点既不符合圣经，

也不符合历世历代以来教会的传统。我特别注意到他提出的一个

设想：每个人在家里只要每天少看半小时电视，学习圣经，他们

就可以学习足够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来作教导。我按耐不住就打

电话到电台参加讨论，我说：“你每天晚上学半个小时的希伯来文、

希腊文，学到的那点东西可以使你变得很危险。我认为，你的确

是挺危险”。 

当然，我是尽量以很和气的口气说的。我以前也提到过，今

天再说一次，假如你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去，抬头看一看天花板

你就会看到，上面刻着的三门最重要学科的名称“法律、医学、

神学”。对不起，里面没有“科学”这一科，这三门是我们的开



 

 

国先父们认为人类最重要的三门科学。让我来问你：“你愿不愿意

让一个每天学半个小时医学的医生来给你看病？你想不想让一个

每晚学习半小时法律的律师来为你出庭辩护，假如你犯的是死罪

的话？”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对教导神话语的人就只有这种标

准？他是在批评全职牧师的做法。而这正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尽

量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带进来，当

然这很不容易做到。他很不客气地批评说，“有些牧师每天就是钻

在圣经里学习、学习、学习，一个礼拜就那么一次，讲 45 分钟的

一篇道而已。” 他还说，“我们每个礼拜聚会的目的并不一定要来

敬拜，而是基督徒彼此鼓励、交通，但现在只有在吃点心的时候

才有这种机会。” 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我们吃点心的时间往往比

敬拜的时间还长！吃完午饭后，有些人一直会呆到 2 点、3 点甚

至更晚，你有的是时间和别人相互鼓励。我实在不能同意他的观

点，他的这种对神话语的随随便便态度正是教会落到今天这种光

景的原因。 

我想，今天大部分牧师没有把讲道看成是自己的主要责任，

没有认真地学习圣经。让我告诉你们，圣经是本很难的书，我年

龄越大，圣经学的越多，越觉得惧怕。我不是在开玩笑，不信你

可以问我的妻子。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28 岁，根本就没有什么恐

惧，心里还摩拳擦掌地暗暗说，看我来给他们露一手。 

看来今天我准备的讲道内容是完不成了，干脆就让我来把这

个故事计给你们听吧。因为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来。我有一个好朋



 

 

友，是位牧师，当时我参加“希望之枝”教会已经有四、五年后

了，我们的牧师是理查•阿格齐诺，他常常主持电台的讨论节目，

后来他也让我主持过一阵子。 

[注：因为听到韦牧师开了小差，译者也在此乘机介绍一下

我，2000 年第一次听到道“希望之枝”教会就是在理查主持的节

目上。此后几年里，这个节目对我认识改革宗归正信仰起了极大

的教导、带领作用。后来我才知道，理查是做木匠的，自己去读

的神学院，，成为“希望之枝”教会的创造人。他主持节目的时候，

态度柔和谦卑、满有爱心，但对真理坚定不移，因为听众打电话

讨论的时候有时辩论得非常激烈。 

理查不仅对圣经、对教会历史、对基督教世界观有深刻的见

解和知识，且语言、修辞都极有修养。我原以为他是位神学院教

授呢，后来才知道他真是蒙了神丰富恩赐。同时，就象我后来在

“希望之枝”和其它改革宗教会接触到的不少传道人、同工一样，

他们很多都是在基层工作的，有些甚至是“蓝领”，但却是人才辈

出，韦牧师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你们不少人都认识理查，我和他在许多事上有共同见解，但

也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意见。我当时信主大约十年，开始参加教

会的事奉。他常常一针见血地对我说：“弟兄啊，很多事情你以为

你都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 

我们常常争论，有一次几乎打了起来。那次我们一起打蓝球，

他和助理牧师麦克俩人一直在对我犯规。（听众笑了起来）最后我



 

 

忍无可忍，跳起来抢到一个拦板球，并乘势挥了手臂，把麦克给

撞倒了。理查马上喊我犯规。我握起拳头，对自己的牧师比划了

一下。理查对我说：“弟兄，你有点怒气啊！？” 我把他推到墙

边，说“你若再不闭口，我就……”（听众大笑）当然我只是在开

玩笑。但我知道我永远永远都不该这么做。他看着我楞住了。几

年后他妻子戴安娜告诉我说，就是在那天，他作了决定，将来就

让我接替他（底下又笑了起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那天他怎么

会有那么糟糕的判断？（又是大笑）对不起，我这下离题太远了。 

不过，我现在也继承有了理查的精神来带领这个教会，你们

同意吗？后来，一开始我所说的那位牧师朋友邀请我到丽浪多海

滩市的圣安德鲁教堂讲道，我问他该讲什么，他鼓励我说，就讲

你自己的见证吧。于是我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地去告诉了另外一

位牧师朋友：“这个礼拜天我要上讲台了！”他已经听出了我的自

以为是，对我说：“嘿，我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要告诉你”，那是一

位第一次上台讲道的新牧师，那间教会也是他第一次去，他听说

那里的光景不怎么样，不冷不热的。这位年轻人心里燃起一股热

火，写完了讲稿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要让他们好好听一听！”

唱完诗歌之后，终于轮到他了。他肩膀向后、昂首阔步地走上台

去。渐渐地，他发现自己没有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自己又把写好

的讲稿内容给忘了，结果情况越来越糟，他的背开始躬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低，等到快讲完的时候，已经把尾巴夹了起来，心里

祷告说，赶快结束吧。 



 

 

礼拜结束之后，他在门口向离开教堂的人们打召呼。有位老

人走上来，当然教会里的老人都是很有智慧的，对他说：“年青人，

假如你走上台时，是以你走下来时的那种态度、那么你下来时，

就会象你今天上去的那样了。”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扯到了这件事上，我完全离题

了。今天时间已经晚了，让我来很快说一句，请你们在这个礼拜

里把 24 章读一读，下个礼拜我们接着讲。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啊，我切切祷告，尽管我们后面这段时间里讲得、听

得都笑了起来，但求您叫我们对讲台永远存一颗敬畏之心。父啊，

求您让我们知道，讲台的的确确是个圣洁的地方。求您让我们懂

得，你这位永活神在我们得救之中所行的奇妙工作。父啊，我祷

告，让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蒙了您的慈爱，除了您自己圣洁的美

意之外， 没有任何其它原因。父啊，我祷告求您叫我们真正明白

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求您不停地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您是谁，

您已经做了什么，您现在在做什么，将来会做什么，好叫我们称

颂您荣耀的圣名。奉救主基督的名求，阿门。” 

 

 

完 

 

 


